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产教融合，促进学校教学科研成果与社

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社会能力，加

快科技创新步伐，制定本规章制度。 

第二条 本规章适用于产业企业与教育机构合作的各类形

式，包括但不限于校企合作、企业实习基地建设、产学研合作

等。 

第三条 产教融合应遵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实现产学研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 

第四条 产教融合应当依法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诚实

信用，合法合理，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得实

施违法行为。 

第五条 各部门应当根据本规章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落

实各项具体措施，确保产教融合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落地实施。 

第二章 校企合作 

第六条 学校和企业可以依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合作目标，

开展面向产业的校企合作项目，建立合作机制。 

第七条 学校和企业合作项目应当达成书面合作协议，明

确合作内容、双方责任、权益分配等事项，并签订正式合同。 

第八条 学校和企业合作项目应当建立健全的管理体系，

确保项目进展顺利，问题及时解决，成果共享。 

第九条 学校和企业应当积极探索合作模式，创新合作方

式，促进校企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推动双方共同发展。 



第十条 学校和企业应当加强双方人员交流，促进师资培

训和技术交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第三章 企业实习基地建设 

第十一条 企业可以申请设立实习基地，接纳学校学生到

企业实习，提供实践锻炼机会和岗位培训。 

第十二条 企业实习基地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具

备相应的师资力量和实践条件，保障实习学生的权益和安全。 

第十三条 学校应当与实习基地签订实习协议，明确实习

期限、实习目标、实习流程等事项，确保实习方案的顺利实施。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加强对实习学生的管理和指导，监督

实习过程，及时反馈、评估实习效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第十五条 学校可以与多家企业建立实习基地联盟，共享

资源，促进交流与合作，提升实习质量和效果。 

第四章 产学研合作 

第十六条 学校和企业可以开展科研合作项目，共同进行

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活动。 

第十七条 学校和企业科研项目合作应当明确合作方式、

研究目标、经费分配等事项，保障合作成果的产权和知识产权。 

第十八条 学校和企业可结成产学研合作联盟，共同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第十九条 学校科研团队和企业技术团队应当加强交流与

合作，共同攻关，共享成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第二十条 学校和企业可以寻求国家科技支持计划的资助，

鼓励开展前沿科技研究和产学研合作项目，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和竞争力。 



第五章 绩效评价和奖惩措施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产教融合的绩效评价体

系，定期对校企合作、实习基地建设和产学研合作等工作进行

评估。 

第二十二条 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评优评奖和奖励措施的重

要依据，对取得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

奖励。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规章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

进行处理，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章由校企合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章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